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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

於
香
港
之
國
民
黨
開
明
派

制
・
爲
交

換
條
件
。
中
國
政
 

放
棄
九
龍
問
 

61 
。

.
提
起
英
國
一

垂死勸勉統 一

由
再
生
憂
慮
•
英
領
舘
幷
無
計
割
盡
將
 

居
住
廣
州
英
人
撤
往
香
港
・ 

南
京
十
九
日
電
・
合
衆
社
記
者
洛
多
力
 

氏
・
得
聆
頗
具
盛
名
之
國
民
黨
員
言
。 

廣
州
是
次
暴
動
，
乃
國
民
黨
極
端
右
派
 

人
主
使
-
官
方
對
于
此
説
■
立
刻
加
以
 

否
認
•
但
據
鼓
黨
員
解
釋
•
暴
動
之
目
一 

的
有
二
・
其
一
 
爲
顯
露
行
政
院
長
張
羣
 

之
措
施
失
當
，
責
難
彼
不
能
將
九
龍
問
 

題
解
决
・
其
貳
爲
强
迫
英
富
局
將
隱
藏
一

新
德
里
十
七
日
電
。
統
二
社
消
息
•
甘
 

地
絕
食
五
日
"
是
日
更
形
軟
弱
，
但
彼
 

竭
望
印
度
和
平
統
一
之
熱
誠
不
减
•
彼
 

是B
在
垂
死
牀
上
•
仍
以
播
音
概
向
印
 

度
及
栢
架
斯
坦
人
民
勤
勉
•
哀
求
印
囘
 

人
民
化
除
成
見
，
集
中
意
志
■
以
求
團
 

結
•
使
印
度
與
植
架
斯
坦
再
次

«?合
成
 

爲
壹
個
統
壹
國
家
-
據
云
・
若
栢
架
斯
 

坦
人
民
及
其
長
官
・
不
將
栢
架
斯
坦
治
 

理
得
宜
-
則
栢
架
斯
坦
將
來
必
須
補
償
 

過
失
•

余
等
謹
以
至
繊
並
最
審
愼
之
考
慮
•
介
紹
黄
衞
靑
先
生
於
全
體
僑
胞
之
前
。
敬
請
一 

致
選
他
爲
立
法
委
員
替
吾
僑
効
力
爭
光1

美
國
 

吳
保
鷹
 

于 

斌
 

潘
朝
英
 

司
徒
一
平

中國國民黨駐加拿大總支部競選委員會代電 

全
加
同
志
鑒
：
查
此
次
本
黨
推
選
黄
衞
靑
同
志
爲
立
法
委
員
候
選
人
卽
代
表
我
全
加
同
志
而
競
選
。
其
成
 

功
失
敗
。
攸
關
本
黨
之
榮
辱
、
偷
我
同
志
之
選
票
。
不
能
集
中
。
竟
爲
感
情
所
矇
蔽
。
忽
視
本
象
命
令
。 

此
不
獨
有
失
我
同
志
以
身
許
國
之
精
神
。
尤
有
違
背
「
遵
守
本
黨
紀
津
：
•♦
絕
對
不
以
個
人
感
情
或
意
氣
 

用
事
」
誓
詞
之
眞
義
。
則
本
党-yt
多
年
之
革
命
精
神
何
存
？
先
烈
擲
頭
顱
流
寶
血
凝
結
而
成
之
光
榮
代
 

價
何
在
？
我
旅
加
同
志
。
向
來
忠
貞
爲
黨
矢
志
主
義
。
當
不
爲
情
感
所
惑
。
鄕
族
觀
念
所
囿
。
此
種
崇
高
 

黨
縦
德
黨
。
卽
本
黨
革
命
成
功
所
繫
也
。
値
茲I
法
委
員
行
將
選
舉
之
日
。
希
各
同
志
恪
守
紀
律
。
執
行
 

决
議
犧
牲
個
人
一
 
切
。
以
求
党
的
力
量
集
中
。
党
的
行
動
一
致
。
而
使
党
的
决
策
，。
得
以
在
最
大
力
量
之
 

下
。
爭
取
本
党
競
選
之
勝
利
。
有
厚
望
焉1

中
華
民
國
计
七
年
一
月
十
日
 
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拿

A:
總
支
部
競
選
委
員
會
子
虞
印
 

(
查
黃
衞
靑
君
係
由
中
國
國
民
党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部
舉
行
全
加
黨
員
投
票
選
出
爲
立
法
委
員
候
選
人
) 

全加僑團介紹書全
加
偽
胞
暨
各
會
員
公
鑒
：
査
本
區
立
法
院
立
法
委
員
選
舉
即
將
於
 

本
月
廿
一
，
廿
二
，
什
三
，
一
二H
舉
行
吾
人
僉
以
此
次
選
舉
對
於
國
家
未
來
民
主
政
治
前
途
影
响
重
大
不
 

^

^
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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慮
^

^

^

磊

「
黃
衞
靑
先
生
一
於
全
加
僑
胞
及
各
會
員
之
前
 

敬
請
 

諸
君
於
選
舉
時
一
 
致
前
往
選
舉
- 
貿
^

^575?^8$^冨^^

敬
頊
:

選
安
 

， 

雲埠恩平總會舘 
雲埠南平別墅 
鳥埠申華會舘

敬

加
西
 

鄭
振
秀
 

李
日
如
 

曹
仲
雅
♦
關
崇
頴
 

周
漢
樞
 

葉
劍
膽
 

黄
昭
立
 

劉
煥
堯
 

周
相
榮
 

曹
美
定
 

周
永
年
 

郎
公
安
 

林
寰
舉
 

陳
繼
堯
 

周
耀
初
 

孫
詠
秋
 

黃
儉
傳
 

伍
善
予
 

徐
鞋
起
 

周
寶
山
 

郢
有
爲
 

林
逸
如
 

黄
世
穗
 

周
頰
平

梁 林 湯 周

休
舉
振
 

胡
峰
卓
一 

黄
漢
魂
 

黃
景
仁
 

林
瑞
和
 

黄
構
禧
 

黃
淵
偉
 

黃
鼎
南
 

馬
善
允
 

黃
少
波
 

余
超
平
吳
立
民
 

崗
廣
雄
 

張
惠
滔
 

黄
保
華
 

趙
安
國
 

黄
件
鉅
 

馬
本
稱

口

洪
公
 

滉
隱
 

禮
舉
 

永
芳
 

動
平
 

健
兒
 

榮
蘭
 

灼
⑪
 

连
猷
 

杏
洲
 

挽
政

雲
山
 

弼
臣

E

幹
苏

周
贊
金
 

蔡
一 

孫
漢
平
 

關
一

梁
.

洽 
&

球

周
家
超
 

副
光
神

何
春
南
 

胡
維
壤
唐
.

季
豪
伯

雷
宜
己
 

雷
煌
焜
 

雷
漢
生
 

雷

黄 黄
 

黄
.

關
祝
漢
 

謝
一

李
饒
初
 

梁
博
一

徐
國
森
 

曹
佐
廷
 

黄
沛
璇
 

徐
住
良

黄
明
三
 

黃
業
生

勤
吳
經
楫
 

黄

劉
富
昭
 

譚
泰
恆
 

葉
公
民
一 

黄
衡
石
 

黄
博
連
 

黄
國
祥
一 

黄
名
贊
 

周
澤
波
 

馬
恆
健
 

梁
瑞
庭
 

余
耀
棠
 

雷
康
勉
一

雲埠梁忠孝總堂 
雲埠台山會舘 
雲埠盧江總堂2
攵 

雲婦鐵城崇義總會 
鳳倫堂 
雲埠中華職工總會4
啟 

雲埠

張
姉
垣
 

梁
秤
旺
 

高
振
汝
 

部
瑞
策
 

謝

馬
超
彝
 

周
漢
醍

宸
 

曾
伯
鑾
 

皆

加
中
 

區
 

富
甄
復
明
 

黄
我
邦
 

黄
嵩

河九牧總公所

轉江黎何三益總堂

黃
寶
余
 

馬
江
河
 

何 

林
 

黄
進
秀
 

曾
雨
佳
 

李
鴻
來
 

關
玉
麟
 

黃
立
一 

陳
伯
平
 

敖
漢
堅
 

曾
一
唯
 

曾
柏
梓
 

伍
用
之
 

陳
皋
鳴
 

馬
筆
軒
 

黄
潤
 

黄
崇
韜
 

爲
長
宗
 

余
緖
昌
 

馬
述
政
 

余
袞
羨
 

麥
寬
平
 

周
瑞
述
。
陳
柏
 

關
焯
臣
伍
振
堂
阮
石
瑚
黃
邦
嘉
 

陳

全加僑胞書我全
加
僑
胞
暨
黃
伍
兩
姓
昆
仲
鑒
••
査
自
民
國
三
十
五
年
十
一
月
十
 

五
日
。
政
府
召
開
國
民
人
會
。
制
定
憲
法
。
於
民
國

1lf
六
年
 
一
月
一
日
由
國
民
政
府
公
係
。
値
茲
選
舉
立
 

法
委
昌
期
邇
近
。
同
人
等
護
以
国
審
愼
/
。海
精
密
之
考
慮
。
與
最
純
潔
。
最
公
正
之
誠
意
。
鄭
重
如
紹
 

董
衞
靑
先
牛
直
吾
加
拿
大
僑
胞
最
理
想
之
候
選
人
。
並
經
由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山
學
大
總
支
部
提
名
爲
立
法
 

委
員
候
選
人
。
復
得
全
加
各
地
僑
饋
之
簽
名
推
荐
■
見
足
黄
君
資
歷
與
人
格
及
其
處
事
之
精
明
・
爲
全
加
 

僑
胞
所
推
重
"
散
望

全
体
僑
胞
。
請
於
投
票
畤
。
本
其
選
賢
能
之
旨
。
集
中
力
鼠
。
一 
致
選
「
黄
衞
靑
」
先
生
爲
立
法
委
員
。 

俾
能
展
其
抱
負
。
爲
我
全
体
偽
胞
効
勞
。
而
爲
國
家
創
造
永
遠
之
基
業
。
是
所
厚
望
焉1

伍氏總公所

温哥黄雲山總公所 
金 
所聯合擁護黃衛靑 

黄江夏總堂暨3

各分堂 

敬啓 

華埠漢升體育會 
力 
社競選立法委員會

民星閱書報總社

休 

超
廣
文
 

胡
樨
榮
 

關
鉅
球
關
煜
林
 

余

孔

文

陳

浣

周

南

山
 

蕾
開
爵
 

朱
由
義
 

阮
澄
溪
 

伍
逸
民
 

余

民
 

温
兆
芬
 

李
榮
新
 

周
顧
民
 

一 

加
東
 

張
子
田
 

麥
錫
舟
 

黄
道
循
 

伍
干
鏗
 

龔
権
墀
 

張
星
輝
 

張
少
翊
 

李
挺
堅
 

超
栢
裕
 

黄
景
燦
 

黄
鏡
鳳
 

黃
縄
牒
 

李
瑞
門
 

李
民
權
 

黃
君
堯
 

司
徒
健

李
乙
靑

司
徒
穗
卿
 
伍
勳
森
 
曾
占
祺
，
英
俠
民
 

吳
道
- 

羅
育
智
 

胡
燮
秋
 

陳
中
梧
 

陳
郁
 

司
徒
尙
棟
 

林
瓊
芳
關
崇
藻
 

刷
祖
佐
 

曹
患
民
 

黃
偉
業
 

黄
伯
强
 

周
雄
彪
 

關
逸
民
 

李
挺
堅
 

鍾
際
唐
 

林
帝
恩
 
一 
菌
雲
友
 

林
立
寰
 

林
江
鴻
 

林
進
寧
 

江
植
民
 

司
徒
漢
章
 

周
在
彦
 

周
龍
與
 

黄
秀
簡
 

司
徒
德
倫
 

一 

甄
景
舜
 

林
竹
溪
 

伍
振
强
 

林
華
一 

李
崇
三
•
伍
単
卿
李
强
漢
 

李
君
淑
一 

李
貫
一 

林
啟
文
 

黄
敗
瑞
 

吳
沙
池
 

超
泮
生
 

吳
志
革
 

甄
若
愚
' 

伍
有
志
 

黄
寬
亞
 

司
徒
輯
寰
 

趙
楚
珩
 

林
振
筆
 
郎
炳
烜
 
蔡
碩
夫
 

李
雅
南
 

衞
伯
平
 

黃
撮
明
 

黄
秋
傑
 

鍾
毅
志
 

黄
祝
庭
 

黄
伯
强
 
一
余 

彦
 

高
栢
桃
 

李
源
偉
 

李
厚
逢
 

劇
莫
生
 

用
徒
元
 

鄧
鶴
譜
 

劉
耀
南
 
一
李
三
民 

黃
劍
魂
 

凌
厚
栢
 

林
偉
民
 

許
儔
五
 

黃
質
强
 

李
明
參
 

黃
廣
東
 
一
黄
超
萍 

敖
甘
泉
 

黄
良
滋
、 

黄
金
灼
 
•
周
漢
三
 

司
徒
仕
策
 

黃
文
彬
 

譚
偉
志
 

周
世
燦
 

司
徒
洽
餐
 

一 

譚
國
慶
 

蔡
傑
秋
 

胡
介
生
 

譚
耀
武
 

黃
浩
民
 

李
殿
卿
 

匾
棟
綱
 

譚
聲
兆
一 

司
徒
洲
 

黃
毓
闌
 

譚
到
才
 

譚
積
功

黃衛靑先牛畧歷： 
廣
東
台
山
人
 

5^^
鑑
一
廣
州
固
立
中 

111
大
學
法
學
士
。
美
國
紐
約
大
學
政
治
學
碩

大
學
研
究
院
研
究
生
•

經
歴
：

仕
中
國
•
曾
任
中
國
 
國
民
黨
第
四
次
 
全
國
大
會
代
表
■
廣
州
市
國
民
日
報
 
編
輯
。
廣
州
市
市
立
 

- 
中
教
師
。
在
美
國
。
曾
任
民
氣
日
報
編
輯
•
紐
約
分
部
執
委
。
北
美
洲
學
生
年
報
編
輯
•
第
 

一 
次
國
大
代
表
監
察
。
在
加
拿
大
•
曾
任
醒
季
報
總
編
輯
 
七
年
・
安 
省
華
僑
統
 - 
抗
日
救
國
總

及
全
加
各
地
僑
領
介
紹
者
凡
一
 
千
五
百
餘
人
 

黃衛靑將爲旅加僑胞請命之政綱

會
秘
書
長
七
年
，
中
國
航
空
協
會
加
東
支
會
常
務
 

委
員
。
中
加
合
辦
之
全
加
助
華
會
創
辦
人
之
一
•
一6
睛
政
府
切
實
保
護
我
输
家
鄕
。
俾
我
歸
僑
得
娱
晚
年
。©

請
政
府
嚴
懲
勒
索
筆
僑
之
官
 

並
歷
任
委
員
。
多
城
分
部
執
委
•
多
城
黃
雲
山
公
一
吏
。
使
我
僑
權
益
及
產
業
有
保
障
。②

監
督
政
府
所
借
外
債
之
用
途
。
以
利
民
生
。
而
維
 

所
常
務
。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部
常
務
委
國
際
信
用
。
日
請
政
府
從
速
安
定
金
融
吸
收
僑S
•
協
助
建
國
。
以
臻
富
强
。㊄

誚
政
府
 

劫

炉

議

雑

駅

依

照

原

價

償

還

華

僑

所

購

各

裡

債

券

及

節

約

儲

蓄

券

。
以
維
我
僑
經
濟
。
《
請
政
府
從
速
二 

g
编

雑

專

轟

 M

勧

餘

山

陋

酎

幹

向

加

政

府

交

涉

。
改
善
移
民
律
。
使
我
僑
事
業
。
後
綱
有
人
。③

請
政
府
切
窗
協
助
境
展
 

"

瞽

題

財

獴

編

察

年

鶴

彗

.
萃
僑
教
育
。3
謂
政
府
羅
致
旅
加
青
年
技
術
人
才
。④

謂
政
府
切
實
保
護
華
僑
投
資
。
〶
 

肥

緒

馥

譜

整

経

縞

將

察

睛

政

府

協

助

華

僑

發

展

國

際

貿

易

。④

請
政
府
從
速
修
復
新
寧
鉄
路
。③

萌
政
府
!

年 

1

老
而
貧
苦
歸
僑
。
售
睛
政
府
切
實
優
待
僑
生
歸
國
求
學
。
宓
請
政
附
派
員
協
助
華
僑
健
全
一
一 

會
瞰
口
。
雲
毋
華
値
魔
除
苛
份
運
動
委
員
會
常
務
 
爺
團
組
織
。
改
善
草
僑
生
活
。

委
員
。
雲
埠
華
僑
建
國
脇
進
總
會
常
務
理
事
。
華
一
‘

戈

門

嘗

醫2
去

委

貫

向

索
,

 

僑
教
育
會
加
拿
大
分
會
常
務
理
事
•
中
國
國
民
党
. 

/

什

閲

舞4
刃

号

管

苗

穆

可
 

一 
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部
執
行
委
員
 

一㊀

要
學
貫
中
西
的
人
才
。②

要
在
筆
偽
社
會
服
務
很
久
的
人
物
•
②

要
和
我
僑
胞
暫
共
甘
一
 

-
^

---
—-

一 苦
的
•
回
要
能
寫
能
請
，
爲
我
偽
胞
謀
福
利
的
。②

要
有
辦
事
和
苦
幹
的
精
神
。 

)

5
ii

3
、弦 
2

黄衛靑先生是最標準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

一CD 他
畢
業
國
立
中
山
大
學
法
學
院
 

在
英
疑
紐
約
大
學
得
了
政
治
學
碩
土
銜
•
現
在
文
彊
 

中
學
校
長
兼
教
員
•
眞
正
學
貫
中
西
•
㊁

他
曾
在
抗
戰
期
間
在
安
省
舉
僑
統
一
抗
日
敕
國
 

總
會
連
任
了
七
年
的
秘
書
長
•
分
文
小
受
•
還
要
捐
助
軍
餉
。
他
協
同
創
辨
了
中
西
合
辦
 

一
的
全
加
助
準
總
會
•
並
歷
任
委
昌
。
華
僑
建
國
協
進
總
會
常
務
理
事
。®

他
現
任
婁
高
學
 

一
埠
等
僑
廢
除
苛
例
連
動
委
員
會
常
務
理
事
。
七
年
不
斷
的
做
抗H
敕
國
工
作
。
十
多
年
來
一 

一
在
國
民
黨
和
僑
團
務
服
。
眞
和
我
僑
共
甘
苦
。
爲
我
僑
謀
福
利
。
四
他
曾
在
廣
州
市
國
民
 

~
日
報
紐
約
民
氣
報
做
編
輯
。
在
醒e
 報
做
總
編
輯
七
年
。
都
城
華
僑
學
校
教
書
三
年
。
現 

任
全
加
第
壹
間
文
彊
中
學
校
長
兼
教
師
。
他
不
獨
寫
得
文
章
。
講
話
也
極
有
條
理
。
每
次
， 

一
國
內
大
員
來
加
。4

：

僑
衆
演
講
。
總
由
他
翻
譯
粵
価
•
淸
楚
流
利
，
他
的
文
章
。
他

的

.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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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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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八

，h
J
t
 

上

彳

N

話

・
爲
我
僑
特
出
的
人
才
■
㊄

他
前
在
抗B
工
作
。
在
僑
團
服
務
。
不
獨
辦
事
有
條
理
。％
 

還
能
苦
幹
♦
他
任
國
民
黨
總
支
部
常
務
委
員
。
點
部
辦
公
兩
年
成
績
・
爲
全
加
同
志
解
®
 

。
他
創
辦
了
加
車
大
學
僑
首e
間
中
學
|

文
彊
中
學

—
連
小
學
共
有
學
生
弍
百
餘
人
.
。.羸
 

爲
全
加
僑
校
之
冠
•
。
可
見
他
能
幹
苦
幹
的
精
神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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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競
選
立
委
致
全

0
親
愛
的
僑
胞
•■

( 

衞
靑
不
敏
。
辱
蒙
本
黨
總
支
部
提
名
爲

/;!)拿
大
華
僑
立
法
委
員
候
選
人
。，( 

2

復
承
各
地
友
好
之
簽
名
推
荐
。
義
篤
情
深
。
花
分
感
謝
。
又
僅
黃
伍
兩
姓
昆
小
) 

《
及
各
團
体
之
擁
護
。
協
助
競
選
。
足
見
我
僑
父
老
視
義
之
所
在
。
正
名
之
所
歸
」 

"

。
雖
蹈
湯
赴
火
而
弗
辞
。
其
與
封
建
觀
念
者
之
爭
逐
名
利
。
投
機
取
巧
。
不
可
三
 

P

同
日
語
矣
。

《 

値
斯
選
期
之
際
。
願
陳
肺
腑
之
言
。U 

3

寒
暑
。
向
居
老
城
。
主
持
醒
華
報
筆
政
•
叁

之
旨
。
竊
我
旅
加
。
十
易
(

救
國
工
作
。
服
筋S
僑
社
"

"
會
。
八
年
無
間
斷
。
民
什
五
年
而
遷
雲
毋
。
就
任
中
國
國
民
黨
丘

ZJD
拿
大
總
支
心
一 

丁
部
常
務
。
駐
部
辦
公
，
兩
年
於
茲
。
兼
学
交
弼
中
學
。
爲
僑
育
才
。
亦
屬
夙
願
"
 

~

。
近
因
競
選
朿
行
•
足
跡
遍
全
加
。
探
諭
我
僑
疾
苦
。
徴
示
改
善
方
案
。
俾
於
宀
 

〈
僅
選
之
後
。
盡
端
棉
薄
。
爲
我
僑
謀
之
。

士 

默
察
祖
國
今H
之
危
殆
。
不
外
經
濟
間

二
建
殷
"
盖
經
人
年
之
抗
戰
。 

11111
國
處
於
「
川
喪
以
盡
。
編
澤
而
漁
」
之
景
地
。) 

▼
所
以
。
努
力
於
建
能
小
藥
。
然
後
可
以
解
除
民
衆
之
痛
苦
。
中
國
民
眾
之
槽
苦

-/?: 

宀
能
獲
解
除
。
同
時
可
以
解
除
華
僑
之
痛
苦
。
由
於

JHI1 
國
処
殷
事
業
之
振
興
。
國

-■--- 

"
民
之
衣
食
住
行
有
相
當
解
决
•
華
僑
自
不
願
長
久
留
落
海
外
。
而
受
外
人
之
欺
.( 

吐
凌
壓
迫
。
且
國
力
增
强
後
•
在
國
際
上
可
以
保
障
羣
僑
之
旣
得
地
位
。
並
可
以
.「 

"
取
消
種
種
存
虎
之
不
.个
等
待
遇
矣
。

▽
初滿
淸
主
政
時
代
，
以
華
僑
爲

解
决
之
道
。
唯
有
大
家

任
外
人
奴
隸
。
殺
戮
歷
迫
。
」

『
而
不
聞
不
理
。
我
价
因
失
却
國
家
之
保
障
。
脱
雌
政
治
之
援
助
。
乃
致
在
外
之
二
 

『
生
活
。
變
爲
非
人
之
生
活
。
最
痛
苦
之
生
活
。
革
命
以
後
。
政
府
雖
重
視
華
僑
上
 

”。
惟
國
際
地
位
。
未
横
平
等
。
外
交
無
實
力
爲
後
盾
。
我
僑
仍
陷
於
水
火
出
塗
" 

〔
之
中
而
不
"

以
超
伐
。
今
者
抗
戰
已
勝
利
。
行
憲
伊
始
之
時
。
則
建
國
事
業
有
 

6

賴
於
我
係
之
一  

11
獻
者
。
至 

rt
且
用
。
而
我
僑
切
膚
之
疾
苦
。
更
可
由
我
僑
選
舉
( 

2

之
立
法
办
員
。
代
爲
在
政
府
内
部
直
接
般
法
解
除
。
是
故
。
立
委
人
選
一
限
屬
一
 

"
重
要
。
自
當
審
愼
。
擇
其
最
適
富
者
而
選
之
。
其
人
必
須
異
我
僑
長
久
共
患
難
( 

~

。•
方
知
我
偽
痛
苦
最
透
澈
。
其
徒
爲
獵
名
利
而
來
。
「馳
蒙
虎
皮
」之
確
。
富
非
一 

『
我
僑
所
願
選
也
。
總
言
之
。
我
蔗
所
選
之
立
法
公
員
。
當
以
現
居
加
篆
大
之
萃
「 

3
僑

。
始
能
眞
正
代
表
我
華
僑
。
唯
其
如
此
。
我
俗
之
利
筱
。
方
不
爲
官
僚
政
客

"" 

2

所
出
賣
也
。
望
我
邦
人
君
子
。
用
理
知"
去
判
斷
。
睛
於
投
票
時
。
不
爲
金
錢
所
- 

6

移
。
威
武
所
屈
。
感
情
所
蔽
。
看

uff.
是
眞
正
代
表
華
僑
利
益
，
就
選
自
己
想
困
. 

b
之
候
選
人

投
 
一 
條
有
僧
値
之
票
。
則
行
憲
前
途
。
馨
香
祝
疇
矣
。
謹
此
布1 " 

T
諸
維
亮
察
。
幸
甚
感
甚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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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廣州排英暴動續訊 

廣
州
市
拾
九
日
電
，
合
衆
社
消
息
。
據 

美
國
人
之
居
住
廣
州
者
稱
•
昨
星
期
五
 

日
廣
州
英
領
事
館
立
其
他
英
人
建
築
物
 

六
處
曲
激
烈
份
子
焚
燒
，
其
主
動
者
爲
 

廣
東
省
主
席
宋
子
文
之
反
對
派
•
宋
氏
 

日
前
雖
將
廣
州
暴
動
事
件
歸
咎
於
共
產
 

党

。
但
英
英
兩
方
均
不
置
信
。
廣
州
當
 

局
任
由
滋
事
者
暴
動
三
小
時
不
加
制
止
 

。
英
美
兩
方
頗
爲
不
解
■
據
觀
察
者
言
 

•
此
次
暴
亂
・
完
全
爲
反
對
英
國
・
暴 

衆
似
極
有
組
織
•
依
照
預
定
計
割
進
行
 

■
有
等
手
携
鉄
罐
■
中
藏
棉
花
。
浸
透
 

火
水
•
預
備
縱
火
。
當 
一 
隊
行
近
英
商
 

得
斯
古
煤
油
行
時
。
行
員
將
美
或
旗
高
 

舉
- 
暴
衆
歡
呼
・
隨
卽
離
開
- 

據
另
 
一 
方
面
報
稱
- 
當
軍
警
抵
達
肇
事
 

地
点
時
，
警
察
奉
到
嚴
密
命
令
。
不
准
 

開
鎗
•
彼
等
僅
荷
空
鎗
，
幷
無
子
彈
。 

故
不
論
事
態
若
何
・
絶
對
不
能
開
鎗
云
 

又
凯
•
英
國
駐
廣
州
總
領
事
可
爾
氏
宣
 

稱
・
膚
州
當
局
對
于
焚
毀
英
領
事
署
已
 

表
示
道
歉
■
同
時
保
證
此
後
無
同
樣
事
 

件
發
生
■

一 
切
經
已
失
去
•
現
在
無
理

壓


